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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周敦颐的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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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分殊”、“体用一源”、“全体大用”，实 际上都是依据周敦颐的这种表述提炼而成的。  

如果周敦颐的太极本体仅仅停留于此而不与人极相沟通， 仍然属于纯粹的自然主义的范畴，蔽于天而不知人，与道

家道教 划不开界限。最能表现出周敦颐的理学思想特色的，是《通书》中 论诚的两章。他说：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 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 故

日：“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地，性命之源 

乎。（《诚上第一》）  

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 动有，是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 也。

故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故 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诚下第二》）  

可以看出，这两章的基本思路在于采用《易》、《庸》互训的方法， 论证诚为天道的本质属性，力图沟通天道与性

命之间的关系，为 儒家的道德本体论确立一个天道自然的哲学基础。诚这个范畴 是根据人们的道德实践抽象概括出

来的，指的是道德实践中的 高度自觉的心理状态，也泛指“诚于中，发形于外”的真实无妄的 道德品质。《中庸》

把诚提升到天人关系的哲学高度进行论证，指 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但是，这种论证过于 

简单，并没有具体回答何以天道具有伦理的属性而以诚为本质 的问题，不能令人信服，特别是不能使道家信服。道

家认为，“天 地不仁”，天道自然无为，根本不具有伦理的属性，因而儒家以诚 作为天道本质的说法，也就缺乏客

观确实性的根据。这是儒家建 立道德本体论所面临的一道理论难题，自汉唐以来，一直未能解 决。李翱作《复性

书》，试图沿袭《中庸》的思路来解决这道难题， 结果归于失败。因为《中庸》所谓的天，并不是指称客观的自然

之 天，而仅仅是人性本质的外化，虽然提出了“诚者天之道也’地命 题，实际上不过是根据人道的价值理想来塑造

天道，反过来又用 这个被塑造了的天道作为人道的价值理想的根据，这种循环论 证的方法，在逻辑上很难成立。苏

武作《东坡易传》，沿袭道家的 思路，认为天道自然，无善无恶，人性源于天道，故人性的本质亦 为无善无恶的自

然本性和生理本能。按照这种说法，则把人降低 为与禽兽相等同的地位，不能解释人的道德价值的源泉，当然也 无

法为儒家建立一个道德本体论。周敦颐在此两章所贯彻的思 路既不同于李翱，也不同于苏武，而是忠实地继承了

《周易》原有 的那种儒道互补的思路，一方面把天道看作是由一阴一阳所支 配的客观外在的自然运行的过程，另一

方面又把天道看作是与 人性的本质有着内在的联结，“继之者善也”，人之善性源于天道 之纯粹至善，这就成功地

解决了这道难题，论证了诚也是自然天 道的一个本质属性。  

    《周易》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性命之理”，这个性命之理 是统天、地、人而言的，天地人物，莫不有阴

阳，莫不受此性命之 理的支配，人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隶属于宇宙之全体 的。宇宙是一个生不已、大化流

行的实在，就其生成的全过程而 言，表现为元、亨、利、贞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 者万物之遂，

贞者万物之成。就其内部的机制而言，则以乾健为 统率，以坤顺为从属，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协调并济，共同构

成 天人整体的和谐。周敦颐称此和谐而洋溢着蓬勃生机的宇宙为 “纯粹至善”，也就是诚。诚者，至实而无妄，自

然而无为，是性命 之理的最基本的表德，囊括天人，通贯物我，既是宇宙自然秩序 之本然，也是人性本质之当然。

但是，诚毕竟是一个伦理的范畴， 主要用于表述人性的本质，尽管人性的本质源于天道之纯粹至 善，为了沟通天人

关系，关键却在于一个继字，继之则善，不继则 不善。所谓“继之者善也”，是就本源的意义而言的，人若不继承 

天道之阴阳，就没有本源意义的善。“成之者性也”，是就主体性 的原则而言的，人若不主动实现此本源意义的

善，就不可能凝成 而为性。因此，元、亨为诚之通，利、贞为诚之复，通者善之继也， 复者性之成也，乾之四德也

具有伦理的价值属性，表现了人性本 质生成的全过程。  

    就本源的意义而言，人无有不善，这是普遍的人性，对于任 何人都是适用的。但是就实际的表现而言，则有不

同的程度之 差。把人性实现得完满无缺的最高典范是圣人，其所以如此，是 因为圣人以诚为本，能够全此实理，达



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圣 即诚，诚即圣，“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因此，诚作为 道德的本体，是

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五常百行，社会中的一切道 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如果不以诚为本而为邪暗所塞，那就是根本 

错误。周敦颐通过这一番论证。为理学的天道性命之学奠定了 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以后的理学家言性命必上溯天

道，言天道 必落实于性命，而以诚这个范畴作为沟通天道与性命的中心环节。  

    朱熹释诚，认为“诚即所谓太极也”，这可能超出了周敦颐的 原意。周敦颐只是说诚以乾元为本源，依赖乾道

之变化而始成 立，故诚并非太极本身，而是太极的一种本质属性。太极属于宇 宙论的范畴，诚则是一个心性论的范

畴。就诚作为“五常之本，百 行之源”而言，其着重点是人极而非太极。在周敦颐的体系中，太 极是宇宙的本体，

诚是心脏的本体，道德的本体。人极本于太极， 心性本于天道，虽然分属于两个领域，合而言之，仍然是一个一 元

论的体系。既然诚是心注和道德的本体，必然有体有用，展现 为一个本体论的结构，而落实于心注修养层面，也必

然包含有本 体与方法的内容。周敦颐在《通书》以下几章围绕着这些问题展 开了论述。他说：  

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日礼，通 日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 

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诚几德第三》）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 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动幽。诚、 

神、儿，曰圣人。（《圣第四》）  

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义，匪礼，匪 智．匪信，悉邓矣。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

动。 （〈慎动第五》）  

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  

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 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

为无 断，为邪佞。  

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 也。教圣人立教，傅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 （《师第

七》）  

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 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 无不

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 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思第九》）  

可以看出，周敦颐在这几章所阐发的思想，虽然都是本于《周 易》，但却偏重于内在的心注，而没有顾及外在于心

注的客观自 然之理。这也是理学诠释《周易》的理论特色，表现了理学家的基 本思路。《系辞》曾说：“《易》，

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周敦颐本此说以明 小生之体无

思无为，其发而为用，则见几通微，无所不通，神妙万 物，充周而不可穷。凡是《周易》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指客

观事物 外界环境中的阴阳变化的苗头，吉凶祸福的先兆。《系辞》曾说：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唯几电，故能成天下之务”。这是认为，极深的目的在于教人深刻 地掌握阴阳变化的客

观规律，研几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通权达 变，去建功立业，成就天下的事务。所谓极深研几，主要是用于外 上层面

的经世致用，而不是用于内圣层面的心注修养。周敦颐则 把对几的理解由外工引向内圣，从心注论的角度来诠释，

认为凡 是心注变化的苗头，善恶之分的先兆。就心控之体而言，无思无 为，本然而未发，源于纯粹至善之天道，其

本质为善，名之曰诚。 当其感于物而动，一念初动，动而未形，介于已发未发之间，则有 善有恶，名之曰几。所以

说，“诚，无为；几，善恶”。诚必发而为几， 诚为静，几为动，动而正为善，动而邪为恶，因而善恶之分即正邪 

之分。所谓正邪，是以仁、义、礼、智、信这五种伦理规范作为判断 标准的，符合规范的为正，违反规范的为邪。

这五种伦理规范虽 是客观外在的，其实源于内在的五常之性，统称为德。德的本质 是“用而和”。和就是阴阳刚柔

两种性质配合得恰到好处，和谐统 一，无过无不及，这也就是中。朱熹认为，周敦颐以和为中，与《中 庸》不合。

因为《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 节，谓之和”。周敦颐则字就已发而言，把中理解为“发

而皆中 节”的意思。这种理解是本于《周易》的。《周易》认为，刚不必善， 柔不必恶，刚若不与柔相配合，则为

猛，为隘，为强架，柔若不与 刚相配合，则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只有刚柔并济，协调配合， 才能无过无不

及，而形成～种中和之美。因而中既是判断善恶正 邪的标准，也是道德实践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周敦颐认为，圣人 

与天地合其德，诚无不立，几无不明，德无不备，感而逐通，而自 然合乎仁义中正之道，故“诚、神、几，自圣

人”。圣人之所以能够 如此，关键在于圣人以无思为本，以思通为用，“几动干彼，诚动 于此”。因此，人们应该

学习圣人的榜样，以思为圣功之本，在一 念初动、善恶未著之际，见几通微，戒棋谨慎，俗守中道，执著保 持。这

就是学习做圣火的心注修养的下手工夫。  

    周敦颐接着提出了心注修养三个不同等级的追求目标：“圣 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志学第十》圣人追求

与天同体，以天道 之诚为本，做到静虚动直，明通公薄，这是心任修养的最高目标。 实际上，圣人独得于天，本全



于己，先天的禀赋最完美，不必通过 心注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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